
CB(1)1111/08-09(02)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9年3月24日的情況 ) 
 

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昂坪 360的管理權
轉移及重開  

 
(2007年11月26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 ")
提供下列資料 : 
 
(a) 收購Skyrail-ITM(香港 )有限公司，是否包括該公司

的所有法律責任，包括與 2007年 6月 11日昂坪纜車
系統一個纜車車廂墜下的事故相關的法律責任；及

 
(b) 港鐵公司及／或昂坪 360有限公司 (負責管理及營

運昂坪 360纜車系統的新公司 )會否為上述事故負
上法律責任，包括向各方作出賠償的責任。例如，

香港旅遊發展局曾就昂坪 360的海外推廣活動付出
費用，而昂坪市集商戶亦因纜車暫停服務而遭受業

務損失。  
 

港鐵公司提供的補充

資料已於 2008年 1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

CB(1)737/07-08(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事務委

員會已要求港鐵公司

在法律程序完成後提

供進一步資料。  
 
在 2009年 3月 5日的預
審聆訊完結後，有關該

事故的整份專家委員

會報告已在機電工程

署的網站上公布。該報

告的摘要已在 2009年 3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988/08-09(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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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建議與商用直升機
公司共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 (下稱 "會
展中心 ")的政府直
升機坪  

 
(2008年2月 25日 ) 

為了就有關會展中心的擬建政府直升機坪的進一步討

論作出準備及釋除委員的疑慮，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

局就下列事項提供資料，並考慮委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

下列關注事項及意見，以及就此等關注事項及意見作出

書面回應：  
 
(a) 為使委員更加了解政府飛行服務隊 (下稱 "飛行服

務隊 ")及商用直升機公司使用會展中心的擬建直
升機坪的情況，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

資料 : 
 

(i) 近年飛行服務隊分別使用已關閉的中區直升
機場及現時位於前灣仔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臨

時直升機坪的航班數目，並就飛行的目的及所

涉及的用戶部門提供分項數字；以及日後飛行

服務隊航班數目的預計增長；及  
 

(ii) 近年商用直升機公司分別使用已關閉的中區
直升機場及已關閉的西九龍區臨時直升機場

的飛行次數，並就飛行的目的提供分項數字；

以及日後商用直升機航班數目的預計增長。  
 

政府當局表示正在整

理有關資料，將會向事

務委員會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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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根據會展中心的擬建直升機坪的共用建議，當局會

制訂安排，就飛行服務隊與商用直升機公司使用該

直升機坪進行協調。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

以下行動 : 
 

(i) 提供在商業市中心內重置政府永久直升機坪
的理據；  

 
(ii) 提供共用安排及如何制訂共用安排的詳情；及

 
(iii) 委員雖然同意飛行服務隊應優先使用直升機

坪提供 "緊急飛行任務 "，但沒有理據證明須讓
飛行服務隊優先使用直升機坪提供 "必要飛行
任務 "。就此，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界定
該兩種服務，以便制訂令人滿意及具透明度的

共用安排。  
 
(c)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在興建會展中心的擬建直升機

坪及本港其他直升機坪設施時，邀請利益相關者參

與其事，並強調政府當局必須與直升機服務業不斷

溝通，以制訂日後共用會展中心的直升機坪的安

排。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以下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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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 提供就會展中心的擬建直升機坪諮詢有關各

方及直升機服務業的詳情，包括進行諮詢的方

法、曾諮詢的各方、各方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

項，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及  
 

(ii) 就此，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興建會展中
心的擬建直升機坪及本港其他直升機場設施

時，考慮更廣泛諮詢利益相關者，包括交通及

旅遊業界、相關行業組織，以及政府部門及其

他公共機構，例如醫院管理局。  
 
(d) 為應付區內觀光直升機業務及來往澳門和珠三角

地區的跨境直升機服務需求的估計增長，事務委員

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政府在本港興建區內及

跨境直升機場的中、長期政策及計劃的詳情。  
 

 

  
(e) 為應付珠三角地區的旅遊及經濟迅速發展及增長

帶來跨境商用直升機服務需求的估計增長，政府當

局應加快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擬議商用直升機場，以

配合在啟德發展郵輪碼頭；該郵輪碼頭的首個泊位

會在 2012年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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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3. 在啟德發展新郵輪
碼頭的進展  

 
(2008年10月24日 ) 

 
 
 
 
 
 
 
 

在 2008年 10月 24日舉行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當局就有關在旅遊事務署保留一
個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該職位

將負責監察啟德郵輪碼頭項目的實施。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於 2008年 11月 26日會議上審議此項人員編制建議
時，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藉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郵輪碼

頭項目進度的定期報告，檢討保留此職位的需要。事務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每半年 (即在每年 6月和 12月 )提交
定期報告，並如有需要，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情況。

政府當局將每半年 (即
在每年 6月和 12月 )提交
定期報告，並在有需要

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有關情況。  

4. 旅行代理商收取飛
機乘客離境稅和燃

油附加費  
 

(2009年2月 23日 ) 
 

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就下列事項作書面回應：

 
(a) 自 2003年 3月，當民航處首次批准航空公司徵收燃

油附加費的申請後，航空公司向乘客徵收燃油附加

費時的相對燃油成本水平為何；  
 
(b) 把向乘客徵收的燃油附加費納入航空公司的航空

費用內；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已於 2009年 3月 24日隨
立 法 會

CB(1)1096/08-09(01)及
(02)號文件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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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解釋如何計算政府向航空公司繳付收取飛機乘客
離境稅的行政費 (即航空公司每收取 120元飛機乘
客離境稅，政府便須繳付約 2.78元 (或 2.322%)行政
費 )，尤其須說明此費用會否高於目前航空公司因
承擔有關職責而須付出的費用；及  

 
(d) 檢討《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 (第 140章 )，以期設

立機制，向實際上負責收取飛機乘客離境稅的旅行

代理商繳付收取此稅項的行政費。  
 

 

5.  黃竹坑酒店發展計
劃  

 
  (2009年 2月23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黃竹坑酒店發展計劃的進

展提供資料。  
 
 
 

政府當局將在資料備

妥後送交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3月 24日  


